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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自 2024 年 11 月 25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6 年 12

月 31 日。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农机购置补贴“三合一”工作

的通知》（沪农委规〔2022〕2 号）同时废止。
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

2024 年 11 月 22 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